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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工作繁忙，外傭成為上班族的好幫手，惟香

港文匯報發現有外傭中介公司以「影子公司」的手

法經營，有投訴人早前經朋友介紹，委託一間持牌

的僱傭中介A公司聘請泰傭，簽約時乍見合約上除

了A公司還多了一間懷疑無牌的B公司，投訴人不虞有詐簽了合約後，泰傭一直未到埗上

班之餘，店方更耍賴「失蹤」。由於合約由懷疑無牌的B公司蓋印，相關刑責不用A公司

上身，亦毋須被「釘牌」。勞工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承認B公司以這種手法經營最

少兩年，其間處方收到3宗相關投訴。有外傭僱主組織批評，勞工處在收到首宗投訴後未

有即時檢控負責人無牌經營中介公司，以致有更多受害者出現。

外傭中介影分身 出事砲灰攬上身
無牌企孭鑊持牌企避「釘牌」勞處兩年收3投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明其道

香港文匯報收到讀者嚴小姐的
投訴，她去年11月經朋友介

紹，以9,500元委託持牌A公司聘
請一名27歲泰傭kittiya。不過，當
簽約時，公司負責人譚先生拿出的
合約抬頭卻印有A公司及另一間公
司B，並用B公司的印章蓋印。
嚴小姐當時向譚先生詢問，對方
安撫說：「唔使驚，兩間公司都係
我的，有時咁樣易搵到外傭」，並
指向牆上牌照，強調兩間公司都是
持牌公司，有充分保障。
嚴當時不虞有詐就簽了合約。譚
先生並答應嚴小姐今年2月，kittiya
就會來港上班。

簽約搵「影子」出事拒退錢
簽約後，嚴小姐一直向譚先生詢
問進度，對方都推搪：「請到佢㗎
啦，搞緊手續」回應，直到1月譚
卻突然聲稱kittiya拒絕來港，建議
轉聘菲傭最終被嚴小姐拒絕。
有見事態不對勁，有「貨不對

辦」之嫌，嚴小姐遂要求對方退
款，惟譚卻拒絕：「我有（菲傭）
畀你揀喎，係你唔要咋喎，唔關我
事，我唔會退錢。」譚之後更「失
蹤」，嚴小姐再也無法聯絡上。
嚴小姐有感事件令她大失預算：

「我請泰傭係因為原本的外傭準備
回國，本來想請個新人替代，但佢
（譚先生）唔到最後一刻都唔講，
搞到我唔知點算好。」
嚴小姐原來聘用的外傭雖然最後

回心轉意願意留任，但她已付的
9,500 元凍過水，經多次聯絡不
果，她便跑上該公司向譚先生理
論，但對方竟「闊佬懶理」，並繼
續收客，嚴小姐說：「見到他公司
好多合約，都是最近簽的，合約抬
頭同我的合約一樣用兩間公司名義
開出，以及印有B公司的印章。」
她懷疑譚先生用同樣手法接生意。

無牌「孭上身」正牌「繼續昆」
為何譚先生膽敢如此？經香港文

匯報調查後發現，原來B公司涉嫌
無牌經營，A公司則是持牌中介公
司，疑有人開設「影子公司」、即
B公司，一旦出事就由無牌的B公
司「孭上」責任，不影響A公司的
牌照。
就此，香港文匯報向勞工處查

詢，處方回覆表示，根據勞工處職
業介紹所事務科的記錄，過去兩年
共接獲3宗有關B公司涉嫌無牌經營
職業介紹所的投訴。其中兩宗仍在
調查中，另一宗投訴個案的調查工
作已經完成，處方決定根據《僱傭
條例》第XII部向有關公司的負責
人提出檢控，案件定於今年4月6日
進行審訊。
處方續說，在法院就此案件作出

裁決前，會繼續密切監察B公司的
負責人是否再進行無牌經營職業介
紹所的情況，如有足夠證據證明任
何人士再有違反《僱傭條例》第
XII的規定，本處會考慮向相關人
士再提出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明其道）香
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
表示，未聞類似的經營手法，直言
有持牌中介公司肆無忌憚地以「影
子公司」逃避刑責，勞工處要負上
很大的責任。她指出，若證實B公司
是無牌經營，根本就是犯法，而勞
工處之前在收到首宗投訴，就應該
出手檢控，但處方卻袖手旁觀，以
致更多人受害，形同是「幫兇」。

容馬珊兒表示，一般市民都不會
去查僱傭公司是否持牌：「好似投
訴人嚴小姐的個案仲要用有牌公司
做掩護，可謂係有心人裝無心人，
真係防不勝防。」她直言，若B公
司涉及無牌經營，嚴小姐可直接提
告，對方必須賠償全數9,500元。
容馬珊兒同時質疑勞工處為何在收
到投訴後沒有加強監察，致有更多
受害者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
港龍航空女地勤趁坊間瘋搶口罩，致電
舊同學訛稱有大量口罩出售，並要求事
主先支付現款訂貨，至少7人「團購」7
萬盒口罩，共付達300萬元訂金，其後
未獲發貨兼失去賣家聯絡，警方兩日內
接獲多名受害人報案，追查後昨於青衣
區拘捕涉案女子，正追查有否其他同黨
作案，並呼籲其他受害人報警。
涉案被捕本地女子姓薛、31歲，她

因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名
被扣查。消息稱，一名受害人於上月

接獲舊同學來電，聲稱有大量口罩出
售，受害人如獲至寶，除自行落訂
外，更通知其他親朋好友訂購，結果
至少有6人亦相繼以現金落訂求購，總
數達7萬盒，總值逾300萬元。至近日
眾受害人一直未有收到貨物，賣家亦
失去聯絡。
上周四及五（5日及6日），警方先後

接獲多名受害人報案，葵青警區重案組
人員接手追查，鎖定一名女疑人，昨日
下午約2時在青衣區拘捕該名涉案女
子，檢獲一筆現金及作案手機等證物。

警接逾千宗口罩騙案舉報
未計本案，警方至近日已共接獲逾千

宗懷疑購買口罩騙案的舉報，涉款共約
3,600萬元。警方暫已拘捕10男2女疑
人。警方提醒市民，應光顧有信譽商
舖，購物前應先了解可信性及核實對方
身份。如與海外人士交易，須明白不同
地區的法律對有關交易的保護程度和風
險。如對對方身份有所懷疑，應立即停
止交易。如有懷疑，請即致電警方「防
騙易」諮詢熱線18222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電動
滑板、電動單車等電動移動工具，在馬
路非法行駛意外頻生，亦因充電釀火
警，警方由前日起一連3天打擊無牌電
動車輛，截至昨日共拘捕12人，最年
長的71歲，均涉嫌觸犯五宗罪。警方
重申，電動可移動工具不宜與一般汽車
共同使用路面，亦不適合在行人道或單
車徑上使用；任何人在道路、行人路及
單車徑上使用未經登記及領牌的電動可
移動工具，均屬違法。警方會繼續加強
執法行動以保障市民安全，呼籲市民切
勿以身試法。
被捕12人(11男1女)，年齡介乎16歲

至 71 歲，涉嫌「駕駛未有登記車
輛」、「駕駛時沒有有效駕駛執照」、

「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駕
駛時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及「在行
人路上駕駛車輛」罪名。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由

前日（3月6日）起一連3日於區內進行
執法行動，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
具；昨日交通部人員在行動中，共拘捕
10男1女涉嫌無戴防護頭盔等安全裝備
下，在街道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當場
扣查3部電動滑板車、7部電動單車及
一部電動平衡車。
港島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特遣隊

則在昨日行動中，在西區數碼港道近沙
灣徑發現一名無戴防護頭盔老翁在行人
路駕駛電動單車，人員拘捕老翁及扣留
其電動單車調查。

港人多路窄 政府拒發牌
根據現行法例，任何人如在道路上駕

駛無牌電動可移動工具，或已觸犯駕駛
無登記車輛，最高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
禁6個月；駕駛車輛時無第三者保險，
最高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12個月。同
時，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者同時可能觸
犯其他相關罪行。
有專家指，內地或外國因地方大、路
面闊及人口少，更有小區管制，可以容
許市民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代步，但外
國亦限制不准進入市區路段或高速公
路。香港因地少人多及交通非常繁忙，
若在擠迫的行人路上行駛容易撞到途
人、馬路上行駛更會危及自身安全及影

響其他車輛，公眾地方絕不適合電動可
移動工具行駛，所以特區政府一直不發
出認可牌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通
訊軟件及網上論壇近年也被揭發有大量
偷拍、散佈私密影像的通訊群組，關注
婦女性暴力協會調查發現，有關「影像
性暴力」的侵犯者，逾半數也是與受害
者相識的人，當中最常見更是與受害人
為伴侶關係，以有關影像操控對方。協
會建議政府及法律改革委員會開展相關
的法律研究工作，及加強公眾教育。

伴侶要挾操控對方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訪問了206名受
害者及對11名受害者進行訪談，顯示
在受害者涉及影像性暴力行為中，34%
涉及偷拍、28%涉及私密影像被散布或
被要挾散佈，19%涉偷窺、10%涉及盜
取私密影像、6%涉及發現隱藏鏡頭、
3%涉及移花接木。
協會並發現，54%的侵犯者是受害者

相識的人，較37%為陌生人高。在相識
的侵犯者組別當中，最常見為伴侶關
係，佔27.6%。其中有不少要挾散佈的

現象，影像成為伴侶操控對方、令對方
順從自己要求的工具。

團體倡窺淫罪涵蓋
受害人F小姐（化名）昨現身說法，表
示因對方有偷拍其性愛照片，遭對方牽
制，令她被迫與對方保持關係，不敢反
抗，「你驚啊，嗰種感覺都係好辛苦。我
自己知道有相喺度，佢亦都講過佢有畀人
睇，佢係言談間令我覺得，如果我有啲咩
做得唔啱佢心水，佢會發佈上網。」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指
出，大多數影像性暴力的受害者在現時的
報案及司法程序中遭受挫折，11.4%的受
訪者曾嘗試報案，但有45%受害者被拒
絕落案，有受害人表示警方建議受害者自
行處理，並指出將私密影像傳送給朋友不
構成刑責，公開發佈才有落案的可能。
協會認為，由於缺乏針對未經同意散

佈私密影像的特定性罪行，令執法部門未
能理解相關行為是違反當事人意願及侵犯
性自主權，法改會建議新增的窺淫罪、未
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並不足以涵蓋影像
性暴力行為，建議政府及法改會參考海外
法例，提出針對性改革建議。

逾半影像性暴力受害者認識侵犯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9年僱傭
（修訂）條例草案》建議把法定產假由10周
增至14周，但法案遲遲未通過，令正在懷孕
的在職婦女擔心未來工作去向，以及家庭經濟
負擔。勞聯副主席譚金蓮、勞聯婦女事務主任
李秀琼帶領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
成員昨日發起請願，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
促請特區政府盡早落實14周產假，並就「發
還產假薪酬計劃」訂立「追補期」，保障在職
婦女權益。
正懷有身孕的陳小姐表示，目前10周的產
假，大多人都選擇「前四後六」，意指分娩前
4星期開始放產假，直至產後6星期為止，由
於產婦需要坐月，新手媽媽更需要學習照顧嬰
兒，加上本港懷孕婦女年齡有上升趨勢，加上
政府亦鼓勵餵哺母乳，令婦女復原期更長，因
此產後僅數周的產假根本不足夠復原。她的預
產期是今年7月，期望政府能在暑假前通過法
案，令她能有機會受惠。

倡發還產假薪酬設「追補期」
譚金蓮又引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表
示，不論條例草案在何時通過，政府都需要18
個月時間，就「發還產假薪酬計劃」建立發還
款項的機制。
她認為，政府應訂立「追補期」，即條例草案
通過後，在職懷孕婦女可獲得額外4周產假薪
酬，而僱主在這「追補期」內墊付的薪酬，則可
以在政府實施「發還產假薪酬計劃」後追補。

賣罩騙7人300萬元 涉案女子落網

打擊無牌電動車 警拘12人最老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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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協會：勞處袖手如「幫兇」

■勞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會員到政總外遞交請願信。

◀嚴小姐上門討公
道時，對方經已「失
蹤」。 受訪者提供

▲有外傭公司負責人用「影
子合約」讓顧客簽署，企圖
避免法律責任。受訪者提供

■譚先生掛上B公司「牌照」，
企圖混淆視聽。 受訪者提供

■警呼籲提防口罩騙案。警察fb圖片

■警方扣查的電動單車。 警方圖片


